梨 树 县 人 民 政 府


不予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

梨政复〔2025〕206号
[bookmark: _GoBack]申请人：张XX，男，汉族，X年X月X日出生，身份证号码为220322XXXX，地址为吉林省梨树县刘家馆子镇XX，联系方式为138XXXX。
被申请人：梨树县刘家馆子镇人民政府
法定代表人：宋君龙，梨树县刘家馆子镇人民政府党委书记
申请人张XX对被申请人梨树县刘家馆子镇人民政府于2025年11月27日作出的梨刘信办字[2025]78号《关于张XX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》不服，于2025年12月9日通过邮寄的方式向梨树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本机构于2025年12月12日收到申请人张XX的行政复议申请。
经审查，本机关认为：根据《信访工作条例》第三十五条规定，“信访人对信访处理意见不服的，可以自收到书面答复之日起30日内请求原办理机关、单位的上一级机关、单位复查。收到复查请求的机关、单位应当自收到复查请求之日起30日内提出复查意见，并予以书面答复。”第三十六条第一款规定，“信访人对复查意见不服的，可以自收到书面答复之日起30日内向复查机关、单位的上一级机关、单位请求复核。收到复核请求的机关、单位应当自收到复核请求之日起30日内提出复核意见。”本案中，申请人张XX提出的复议请求本质是为解决信访相关事宜，而信访与行政复议系不同的救济制度，不属于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规定的行政复议范围，应根据《信访工作条例》的相关规定处理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三十条第二款的规定，决定不予受理。
申请人如对本决定不服，可以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15日内，向四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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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行政复议专用章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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